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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C_9F_E8_B5_84_E6_c80_319996.htm 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6年第21号）关于公开选择评估机构承担矿业权评估项

目的公告 为切实推进政务公开，实行阳光行政，规范矿业权

出让价款评估委托行为，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国土资源

管理系统行政为民十项措施和工作人员五条禁令》有关规定

，经研究决定，凡2006年8月7日以后由国土资源部批准有偿

出让的探矿权、采矿权，其矿业权评估由国土资源部公开选

择评估机构承担。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每月第一周

国土资源部在门户网站的“矿业权评估”网页公布拟评估项

目，并提出评估具体条件和要求。 二、评估机构符合以下条

件的，可在评估项目公布后的5个工作日内报名： 1． 具有矿

业权评估资格； 2． 近两年内没有受到行政处罚或行业自律

惩戒； 3． 主要评估师有3年以上评估经历且从事过相同或相

近矿种矿业权评估（附实绩证明材料）； 4． 符合评估项目

公告要求的其他条件。 报名可以采用信函、电子邮件、传真

等方式；具体事项公布在矿业权评估网页上。 报名截止日

后3个工作日内，国土资源部将符合报名条件的评估机构名单

公布于矿业权评估网页。 三、名单公布5个工作日后进行公

开摇号，遴选评估机构。国土资源部相关司局和评估机构代

表现场监督。摇号结果当场宣布，并公布在矿业权评估网页

上。 四、中选评估机构应在收到中选结果书面通知后的5个



工作日内与国土资源部签订评估合同，若放弃承担评估项目

，必须在收到通知后3日内书面告知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部

半年内将不再接受其报名参选。被放弃的评估项目延至下次

选择评估机构承担。 五、以竞争方式出让的矿业权评估，由

国土资源部负责提供所需主要地质报告和有关资料。经批准

允许协议出让的矿业权评估，由申请人提供以下资料： （一

）正式编制的普查程度以上地质报告（或矿产储量核实报告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